
乐山市市中区人民政府
关于《四川岷江老木孔航电枢纽工程建设征地

移民安置补偿补助项目标准调整报告
（审定本）》的公告

乐中府公〔2023〕5 号

根据岷江老木孔航电枢纽工程（市中区和高新区段）建设用

地的需要，拟征收乐山市市中区大佛街道鞍山村 1、2 组，大佛

坝村 2、5 组，青衣坝村 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 组，任家坝村 4、

8 组；全福街道沟儿口社区 1、2、3 组，台子村 2、4 组，夏沟

村 1、2 组；通江街道敖坝社区 1、4 组，檀木嘴社区 1 组；牟子

镇菜利村 1、3、4 组，槐子村 1 组，苏坪村 1、11 组，武皇村 6、

7 组；悦来镇道铧村 1 组，荔枝弯村 1、2、3、4、5 组；安谷镇

杜家场村 3、4、5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、13、16 组、村集体，金

灯村 1、2、3、5、6、7、12、13、14、15、16、17 组、村集体

的集体土地，拟征收土地总面积 179.8203 公顷，现将征地移民

安置补偿补助项目标准调整报告（审定本）予以公告。

乐山市市中区人民政府

2023 年 2 月 27 日


